
长江师范学院教务处文件 
长师院教〔2025〕22 号 

 

长江师范学院 
关于做好 2025 年秋期毕业实习工作的通知 

 

各教学院： 

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教育部关于加强和规范普通本科高校实习管理工作的意见》

（教高函〔2019〕12 号）《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

指南（试行）》《关于推进师范生免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改革

的通知》（教师函〔2022〕1 号）《长江师范学院师范类专业本

科实习工作管理办法》（长师院办发〔2024〕15 号）《长江师

范学院非师范类专业本科实习工作管理办法》（长师院发〔2024〕

7 号）《长江师范学院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2019 版）》等文

件精神，结合学校教学工作实际，经学校研究，决定开展 2025

年秋期毕业实习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一）学校成立毕业实习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李柳柏 夏  英 



 

副组长：熊正贤 王东辉 

成  员：刘  筱、各教学院院长、党委书记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教务处，负责毕业实习的领导、组织、

协调、巡视抽检等工作。 

（二）各教学院成立毕业实习工作小组 

各教学院毕业实习工作小组由院长、党委书记任组长。负责

制定本单位毕业实习工作方案，实习学生的组织动员、岗位安排、

安全教育及管理，实习带队（指导）教师的选派，与非师范实习

基地的沟通联系，实习工作的监督、巡视检查、成绩考核、总结

等事项。 

二、实习对象 

2022 级本科专业全体学生，师范类专业“协同提质”已完

成联合培养学校组织的教育实习学生不参加本次实习，由所在学

院另行安排校内相关课程学习。 

三、实习时间 

师范类专业实习时间为 1 学期，非师范类专业实习时间按各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执行。 

四、实习形式 

（一）师范类实习 

1.根据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

《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指南（试行）》，认证规定：

各教育教学环节严格按照人才培养方案时间节点执行，实习时间

不少于 1 学期，学校集中组织教育实习，保证师范生实习期间的



 

上课时数。原则上师范类专业全部安排在基地校统一集中实习，

包括基地实习和顶岗实习支教。 

2.根据教育部《关于推进师范生免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改

革的通知》，教育实习是最重要的免试认定过程性考核内容，参

与免试认定教师资格的学生需在每年免试认定工作启动前完成

教育实习，如未能在第七学期完成教育实习，将不符合教师资格

免试认定。 

（二）非师范类实习 

非师范类专业实习采用集中实习与分散实习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一般情况下，学生应在教学院统一安排下集中实习，各专

业集中实习比例不低于 50%。 

五、实习内容 

1.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专业认证标准及教师职业资格免

试认定等要求，原则上 2022 级全体学生均在第七学期完成毕业

实习。 

2.严格按照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毕业实习管理办法和各专

业毕业实习教学大纲（课程标准）要求开展毕业实习，保质保量

完成实习任务。 

3.学生在完成规定的实习任务过程中，要加强综合能力训

练，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竞争力，提高从业能力。即师

范类学生要注重备课、说课、讲课、评课等“四课”能力训练；

非师范类学生应注重社会适应能力和专业技能训练。 

 



 

六、实习学生安排 

（一）师范类专业 

1.各教学院组织师范类专业学生，做好动员、宣传和学生选

岗工作，按照《2025 年秋期师范生教育实习岗位信息表》（附

件 1）提供的需求专业及人数，填写《师范类专业教育实习学生

信息汇总表》（附件 2），各专业岗位人数不得超过基地岗位需

求数。 

2.师范生实习教学院须按实习人数 100：1 选派实习带队（指

导）教师（大于 50 人，不足 100 人，需选派 1 名指导老师），

并上报学校实习领导小组办公室（附件 3）。 

（二）非师范类专业 

1.各教学院须主动联系校外非师范专业实习基地，尽量集中

安排学生到实习基地开展集中毕业实习。 

2.申请分散实习学生须提交《分散实习申请表》（附件 4）

和《实习单位接收函》（附件 5），与教学院签订《毕业实习安

全协议书》（附件 6），经家长认可、接收单位同意、教学院审

核通过后方可进行分散实习。 

3.教学院填写《非师范类专业毕业实习学生信息汇总表》（附

件 7），《师范类专业实习指导教师信息表》（附件 8），用于

校友邦实习管理平台注册。 

七、工作要求 

1.学校毕业实习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召开毕业实习工作

协调会和师范类专业毕业实习带队（指导）教师培训会。 



 

2.各教学院根据人才培养方案要求，认真制定 2025 年师范

类集中实习、非师范类实习工作方案（含工作领导小组、分工安

排、带队（指导）教师安排及职责、巡视工作安排、安全管理措

施、安全应急处置预案及考核方式等）。创新性的开展工作，切

实加强对实习的指导和管理，确保学生安全。 

3.各教学院在 6 月 13 日前（领取时间：上午 8：30—11：00；

下午 2：30—5：30），分师范和非师范专业组织学生领取《毕

业实习手册》《毕业实习考核表》《长江师范学院教育研习报告》

（地点：北苑学生宿舍 17 栋 1 楼书库）。6 月 20 日前，组织召

开毕业实习动员大会，学习有关实习的各项规章制度，强调安全

防范意识，特别是安全责任意识和实习纪律，宣讲实习任务、成

绩评定方式等相关要求，要求学生深刻领会毕业实习的重要性，

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全面完成实习任务。 

4.各教学院在学生开始实习前通过“校友邦”实习服务平台

将非师范类专业毕业实习学生安排到位。 

5.各教学院应加强对非师范生分散实习管理，督促分散实习

学生尽快完善相关手续，严格审批；应安排对分散实习学生的巡

视指导和检查，应经常与实习单位和实习学生保持联系，了解和

监控学生的实习情况；要求分散实习学生每周通过“校友邦”实

习服务平台定点签到，向所在教学院汇报实习情况，学院安排专

人作好记录。 

6.实习带队（指导）教师要按时到岗履职，应全力以赴投入

实习工作，要加强实习生的管理和指导，全面掌控学生情况，做



 

到存在问题及时处理或上报。带队（指导）教师、教学院和教务

处建立沟通协调机制，确保实习顺利开展。师范类实习带队（指

导）教师暂不承担校内其他工作任务。 

7.实习带队（指导）教师、教学单位要加强对实习生的请假

管理。请假制度严格按照毕业实习管理办法执行，否则一律以实

习不合格处理。 

8.实习小组在各单位主动开展“我爱我校”主题宣传活动。 

9.为了切实保证实习质量，保障实习生安全，学校、教学单

位和实习单位形成三级联动管理机制，加大巡视检查力度，推动

并落实对实习生的全面有效管理。 

10.实习后期，带队（指导）教师督促学生认真做好实习总

结，协助基地单位指导教师评定成绩，所有各项成绩评定严格按

照新的毕业实习考核表评分标准评定。 

八、其他 

1.实习期间，学校为师范类专业实习带队（指导）教师和全

体实习学生每人购买一份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非师范类专业由各

教学院落实。另外，要求本届所有参加实习的学生必须与所在教

学院签订《毕业实习安全协议书》。 

2.部分学生因特殊原因（如就业、身体原因等）可向所在学

院提出分散实习书面申请或延期至第八学期实习，由学院审核通

过，报教务处审批备案。 

3.各教学院切实做好考研升学实习学生调研和信息统计工

作。建议学院按照考研学生和非考研学生 1：1 的比例安排到各



 

实习基地岗位。教学院应统筹好大四学年实习、考研、就业、毕

业论文等多方面工作，共同促进学校教育教学工作规范化、标准

化。 

4.相关政策性文件请查阅附件和学校教务处网页。 

九、材料报送 

（一）师范类专业 

1.为做好实习动员，教务处将安排人员参加师范类专业实习

动员会，各教学单位须在 6 月 13 日前向教务处报送《实习动员

会安排表》（附件 9）。 

2.各教学院须在 6 月 25 日前将下列材料报教务处，电子文

档发送至指定邮箱。 

（1）2025 年师范类教育实习工作方案 

（2）师范类实习带队（指导）教师安排表 

（3）师范生教育实习信息汇总表 

（二）非师范类专业 

1.各非师范类专业分专业组织实习动员会，由各教学院毕业

实习工作小组监督实施，并于 6 月 20 日前完成实习动员会。 

2.各教学院须在规定时间内将下列材料报学校实习领导小

组办公室，电子文档发送至指定邮箱。 

（1）2025 年非师范类毕业实习工作方案（6 月 25 日前） 

（2）非师范生实习信息汇总表（学生开始实习前） 

（3）非师范类专业实习指导教师信息表（学生开始实习前） 

十、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联系人：李文博 李燕红 王文秀 

电话：023—72792282 

邮箱：371820929@qq.com 

附件：1.2025 年秋期师范生教育实习岗位信息表 

2.师范类专业教育实习学生信息汇总表 

3.师范类实习带队（指导）教师安排表 

4.分散实习申请表 

5.实习单位接收函 

6.毕业实习安全协议书 

7.非师范类专业毕业实习学生信息汇总表 

8.非师范类专业实习指导教师信息表 

9.实习动员会安排表 

10.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指南（试行） 

11.实习材料归档清单（示例） 

12.校友邦实习服务平台使用手册 

 

 

教务处 

2025 年 6 月 9 日 


